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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

尚纬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尚纬股份”）于2024年5月23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尚纬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

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4】0629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年报问询函》”）。国

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元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尚纬股份

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现对《年报问询函》提及的相关问题出具专

项意见如下： 

2.关于募投项目。年报及相关公告披露，2021年12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

金净额6.05亿元，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金额2.60亿元，项目进展较为缓慢。其

中，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”项目承诺投入金额3.27亿元，投入进度27.91%，

并由于“对应的土地涉及绿地变更、土地规划手续办理，环评等程序需重新履行，

耗时较长”导致该项目延期至2024年9月；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”项目承诺投

入资金1.30亿元，投入进度15.68%，并由于“涉及重新规划设计，环评等程序需

重新履行”导致该项目延期至2024年9月。公司报告期末在建工程0.92亿元，报告

期初在建工程0.11亿元，系本报告期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致。此外，期末公司对

在建工程待安装设备项目计提减值准备1,449万元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，包括存放地点、金额、管理方

式、利息收入等，说明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是否符合规定，是否存在资金无法自由

支取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；（2）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”、“新能源

用特种电缆建设”项目建设涉及前十大资金支出方、是否为关联方、交易时间、

采购产品或服务、具体用途等，自查是否存在资金最终流向关联方的情况；（3）

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”土地涉及绿地变更、土地规划手续办理、环评等程

序的进展，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”重新规划设计、环评等程序的进展，是否

符合预期，立项可研论证时是否充分考虑相关情况；（4）在建工程待安装设备项

目的开工时间、建设进展、预计完工时间、是否已实现生产运营，说明减值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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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的具体时点和原因，以及减值计提是否准确、及时。请保荐机构对问题（1）、

（2）、（3）发表意见。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（1）、（2）、（4）发表意见。 

【公司补充披露】 

（一）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，包括存放地点、金额、管理方式、利息收入等，

说明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是否符合规定，是否存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或被其他方实

际使用的情形 

1、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，包括存放地点、金额、管理方式、利息收入等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尚纬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

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【2020】3599号）核准，公司于2021年11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

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104,761,904股，每股发行价为5.88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为

人民币61,600.00万元，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1,077.85万元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

为60,522.15万元。该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2月到账。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

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字【2021】610Z0011号《验资报告》验证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

取了专户存储管理。 

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公司2021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剩余

35,764.10万元，其中，专户余额为25,764.10万元（含累计利息收入1,233.04万

元）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,000.00万元（非募集资金专户存

储）。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专户募集资金的存放地点、金额、管理方式、利息

收入、是否受限等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账户名称 存放地点 管理方式 银行帐号 余额 

其中，

利息收

入 

账户是

否受限 

尚纬股份

有限公司 

乐山市商业

银行营业部 

募集资金专

户三方监管 
020000451623 334.95 50.02 否 

尚纬股份

有限公司 

兴业银行乐

山分行 

募集资金专

户三方监管 
431190100100280747 13,531.38 780.05 否 

尚纬股份

有限公司 

农行乐山直

属支行 

募集资金专

户三方监管 
22364901040022179 11,377.71 396.29 否 

安徽尚纬

电缆有限

公司 

兴业银行芜

湖分行 

募集资金专

户三方监管 
498010100100562251 0.98 0.00 否 

四川尚纬

特种电缆

有限公司 

兴业银行乐

山分行 

募集资金专

户三方监管 
431190100100297180 519.08 6.67 否 

合计 25,764.1 1,233.0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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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说明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是否符合规定，是否存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或被其

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 

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遵循规范、安全、高效、透明的原则，制定

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、审批、使用、管理与监督做出了

明确的规定，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。 

就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，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，并与保荐机构、

商业银行均签署了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》，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，以

保证专款专用。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均由公司实际使用，不

存在账户被冻结等无法自由支取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。 

自2021年12月募集资金到账以来，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募集资金监

管协议》以及公司内部资金支付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，涉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

进行现金管理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等事项，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公告。 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

鉴证报告》（容诚专字[2024]610Z0033号），认为，尚纬股份2023年度《募集资金

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

第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，

公允反映了尚纬股份2023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。 

综上，公司2021年12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

第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

有关规定，不存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。 

（二）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”、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”项目建设

涉及前十大资金支出方、是否为关联方、交易时间、采购产品或服务、具体用途

等，自查是否存在资金最终流向关联方的情况 

1、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”、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”项目建设涉及

前十大资金支出方、是否为关联方、交易时间、采购产品或服务、具体用途等 

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和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自2022

年6月开始支付项目建设资金，至2023年末前十大资金支出方具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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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 
单位：万元、% 

序

号 
资金支出方 

是否为

关联方 

累计支出金

额 

占累计投入

金额的比例 

2023 年度 2022 年度 

采购金额 采购内容 采购用途 采购金额 采购内容 采购用途 

1 
四川永盛鸿基建筑工程

有限公司 
否 4,724.00 52.46 2,990.00 厂房建设 厂房建设 1,734.00 厂房建设 厂房建设 

2 
四川给力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 
是 1,006.00 11.17 1,006.00 办公用房 办公用房 - —— —— 

3 
合肥神马科技集团有限

公司 
否 639.00 7.10 639.00 

框绞机、成缆

机、铜带屏蔽机 
生产设备 - —— —— 

4 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 否 507.60 5.64 507.60 
CCV 交联生产

线 
生产设备 - —— —— 

5 
北京徽源建筑工程有限

公司 
否 458.85 5.10 458.85 装修费 房屋装修 - —— —— 

6 
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 
否 282.46 3.14 277.30 

城市基础设施配

套费 

城市基础设

施配套费 
5.16 

水土保持

补偿费 

水土保持

补偿费 

7 
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

公司 
否 197.40 2.19 197.40 起重机 生产设备 - —— —— 

8 
福州西科拉电子科技有

限公司 
否 160.40 1.78 87.44 X 射线测偏仪 生产设备 72.96 

X 射线测

偏仪 
生产设备 

9 
无锡恒泰电缆机械制造

有限公司 
否 156.00 1.73 156.00 挤塑机 生产设备 - —— —— 

10 
扬州市鑫源电气股份有

限公司 
否 85.50 0.95 85.50 

220KV 及以下

高压交联电缆局

放及耐压实验系

统 

生产设备 - —— —— 

合计 8,217.21 91.25 6,405.09 —— —— 1,812.12 —— 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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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 
单位：万元、% 

序

号 
资金支出方 

是否为

关联方 

累计支出

金额 

占累计投入

金额的比例 

2023 年度 2022 年度 

采购金额 采购内容 采购用途 采购金额 采购内容 采购用途 

1 
巢湖市金业电工

机械有限公司 
否 322.20 15.78 214.80 

高速笼绞机、钢

带铠装机 
生产设备 107.40 铠装机 生产设备 

2 

佛山市顺德区斯

创机械设备有限

公司 

否 312.75 15.32 247.35 拉丝机 生产设备 65.40 拉丝机 生产设备 

3 
江苏欣宏泰机电

有限公司 
否 216.00 10.58 144.00 拉丝机 生产设备 72.00 拉丝机 生产设备 

4 
合肥神马科技集

团有限公司 
否 184.50 9.04 123.00 框绞机 生产设备 61.50 框绞机 生产设备 

5 
上海南洋电工器

材股份有限公司 
否 148.46 7.27 144.76 

高速编织机、卧

式编织机、无油

编织机、全自动

并丝机、双头并

丝机 

生产设备 3.70 收放线架 生产设备 

6 
四川川森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 
否 134.28 6.58 134.28 

环保设施升级改

造项目-环保设备 
生产设备 - —— —— 

7 
广州市鸿辉电工

机械有限公司 
否 108.63 5.32 36.21 

高速绞线机、双

头无轴主动放线

架、立式放线

架、单头无轴主

动放线架 

生产设备 72.42 

高速绞线

机、双头无

轴主动放线

架、立式放

线架、单头

无轴主动放

线架 

生产设备 

8 天津市天缆电工 否 95.10 4.66 95.10 硫化生产线、橡 生产设备 - —— 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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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资金支出方 

是否为

关联方 

累计支出

金额 

占累计投入

金额的比例 

2023 年度 2022 年度 

采购金额 采购内容 采购用途 采购金额 采购内容 采购用途 

机械有限公司 胶电缆生产线、

连硫机组改造 

9 
德阳杰创线缆机

械有限责任公司 
否 71.40 3.50 71.40 

伺服微滑动单头

铝合金大拉机 
生产设备 - —— —— 

10 
四川永盛鸿基建

筑工程有限公司 
否 67.18 3.29 67.18 设备安装基础 

设备安装基

础 
- —— —— 

合计 1,660.50 81.34 1,278.08 —— —— 382.42 —— 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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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自查是否存在资金最终流向关联方的情况 

如前所述，除四川给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给力地产”）外，

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、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涉及前十大

资金支出方均非关联方。给力地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广胜母亲沈祥翠持股50%的

企业，为公司的关联法人。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1,006.00万元，不属于公司《关

联交易管理制度》规定的“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，且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.5%以上的关联交易”（金额标准1,054.00万

元），无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，由总经理审批，并在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

及2023年年度报告中予以充分披露，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1）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购买办公场所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

2022年3月30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新能源用特种电

缆建设项目”和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的实施地点、实施主体进行变

更的议案，其中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的实施地点由“安徽省芜湖市

无为市高沟工业园区高新大道18号”变更为“四川省乐山市高新区乐高东路366

号”，实施主体由“安徽尚纬电缆有限公司”变更为全资孙公司四川尚纬特种电

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尚纬特种电缆”）。变更项目实施地点后，“轨道交通

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可用地面积从约130亩减少为约60亩，可使用面积大幅减少，

为保证产能不变，公司需要额外购置办公用房。 

给力地产开发的房产项目与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厂房距离较近，

具有便利性，房屋面积和房屋规划用途均符合尚纬特种电缆对办公场地的要求，

故尚纬特种电缆于2023年4月就近向其购买办公用房，本次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

性。 

（2）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购买办公场所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

本次交易价格参照评估价格。2023年2月28日，四川省久源房地产土地估价有

限公司出具了《四川尚纬特种电缆有限公司拟了解四川给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相关房地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久源评报资字【2023】第12

号），经评估，给力地产位于四川省乐山市高新区临江东路717号1幢1楼、2楼的

商业用房及地下车位评估价合计为11,545,264.00元。本次双方交易作价1,006.00

万元，不高于评估价格，交易价格公允。 

综上，除给力地产外，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、“新能源用特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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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缆建设项目”涉及前十大资金支出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资金最终

流向关联方的情况；公司与给力地产的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，交易价格具有

公允性。 

（三）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”土地涉及绿地变更、土地规划手续办理、

环评等程序的进展，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”重新规划设计、环评等程序的进

展，是否符合预期，立项可研论证时是否充分考虑相关情况 

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和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原计划

建设日期如下： 

序号 项目名称 拟开工时间 拟建成时间 

1 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 2022年10月 2023年12月 

2 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 2022年4月 2024年4月 

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工程规划

许可证办理进度缓慢导致。公司于2022年7月开始办理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

项目”的工程规划许可证，正常办理周期预计1.5-3个月。因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

缆建设项目”存在绿地率指标超出有关规定和项目退距无法满足《乐山市城市规

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等两个问题，需要对工程规划进行调整。涉及工程规划调整相

对复杂，具体办理完成时间无法在立项可研阶段准确预计，最终取得工程规划许

可证的时间为2023年3月，超出预期7-8个月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绿地率超标问题：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所处用地为公司于

2010年3月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，根据该宗土地的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（合同编号：51110020100008）约定，该宗土地的绿地率不低于30%。而根据《工

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（国土资发【2008】204号）文件（目前已修订），工

业企业内部一般不得安排绿地。但因生产工艺等特殊要求需要安排一定比例绿地

的，绿地率不得超过20%。 

二、项目退距问题：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因生产工艺技术要求、

消防要求、货车转弯通道等原因，拟建厂房的最大退距在规划绿地外2-4米（斜

边），无法满足《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的要求。 

针对上述问题，公司于2022年8月向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提出《关

于申请变更高新区G2-1宗地绿地率指标和协调规划退距的请示》，请求将该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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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绿地率变更为20%，并协调退距问题。因涉及规划调整，自规局内部审批和下证

流程较长，直到2023年3月，公司才取得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

511100202320009），较原计划办理完成的时间超出了7-8个月。由此导致消防、安

全、环保、土地等相关手续同步延期。 

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是该项目建设

区域位于部分老车间，需要将老车间内部分基础设施和生产线拆除并搬运至“轨

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厂房内使用，由于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

建设进度不及预期，因而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建设时间随之推迟。 

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和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在立项

可研论证阶段，基于过往项目建设经验和有关部门手续审批的一般周期等各个方

面，对项目建设周期进行了合理预计。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涉及工

程规划调整，办理周期具有不确定性，因此无法准确预计，公司按照一般办理周

期进行预估。 

【保荐机构核查意见】 

（一）核查程序 

1、查阅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尚纬股份2023年度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

况的专项报告》以及年报会计师出具的《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

使用情况鉴证报告》。 

2、就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情况访谈了公司相关人员。 

3、查阅了年报会计师对募集资金的银行函证，了解募集资金存放情况。 

4、获取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对账单。 

5、查阅了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》及公司募集资金

现金管理、暂时补流的三会决议及公告。 

6、查阅募集资金使用台账，获取各募投项目前十大资金支出方的交易明细，

主要采购合同、付款凭证等，了解交易定价和交易内容。 

7、网络查询各募投项目前十大资金支出方的基本情况，判断是否存在关联关

系。 

8、访谈募投项目合并口径的前十大资金支出方，判断是否涉及资金流向关联

方等情况。 

9、获取关联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和房屋价格备案信息，复核评估报告的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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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和评估结果是否合理。 

10、查阅募投项目的可研报告，查阅募投项目办理的各项手续。 

11、访谈募投项目有关实施人员，了解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。 

（二）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1、公司2021年12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

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

有关规定，不存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或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。 

2、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和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的募

集资金除向四川给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房产用于办公外，其他不涉及关联

交易，不存在资金最终流向关联方的情况。使用募集资金向四川给力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，关联交易作价公允。 

3、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和“新能源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的规

划等手续办理不及预期，主要系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的工程规划许

可证办理进度缓慢导致。公司在立项可研论证时考虑了相关手续的办理时间，但

由于“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”涉及工程规划调整，办理时间具有不确定

性，因此无法准确预计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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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尚纬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问询

函回复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胡永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何光行 

 

 

 

 

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
